
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发展资金（重点项目）

产品名称 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发展资金（重点项
目）

公司名称 上海济语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0/个

规格参数 济语知识产权:济语知识产权

公司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68号上海银行大厦25
楼

联系电话 4000045158 15102177663

产品详情
关于开展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发展资金2020年重点项目申报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发展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沪财预〔2016〕149号）、《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发展资金使用和管理实施细则（修订）》（沪科创办〔2019〕20号）、《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发展资金重点项目管理办法》（沪科创办〔2019〕21号）和《关于全力支持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防控疫情平稳发展的通知》（沪张江高新管委〔2020〕2号），现就开展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发展资金2020年重点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经市政府批准纳入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范围的各分园（张江核心园、临港园另列）。
二、申报主体及条件
申报主体为独立法人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单位：

1. 注册地和税管地在张江高新区范围之内的企业、机构，并纳入张江高新区火炬统计范围。

2. 面向张江示范区提供公共服务和专业服务的本市相关单位、非营利性法人机构。

以上各类单位均已建立项目资金专账管理、单独核算的财务制度；在管理经营等方面无违法违规行为；非营利性法人机构具有常设工作机构和健全的业务管理、财务管理等内部管理制度。
三、申报要求

   （一）申报项目符合有关要求。

1. 2020年重点项目优先支持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优化园区服务环境和企业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平稳发展的事项。各类申报须符合项目指南（附件1）要求。

2. 项目内容已经获得或正在申请市级或区级财政资金支持的，不得重复申请支持。
3.申报主体对所申报的项目需提交未获得其他财政资金资助的承诺。

4. 申报材料需齐全，相关证明文件应将清晰可辨认的原件扫描件在信息化系统内上传。申报材料未按要求完整提交，或系统内填报情况与提交的证明文件不一致的，不予审核评估。

5. 如申报主体在项目资金拨付前迁出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项目不再支持、资金不再拨付。
   （二）申报项目需在规定的周期内。



1.申报支持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优化园区服务环境和支持企业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平稳发展板块（附件1）的项目，应当是2020年1月以后至疫情结束期间完成的事项（具体资助事项已明确期限的，从其规定）。

2. 申报企业培育、科技金融、知识产权、科技人才、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示范应用、开放合作板块（附件1）的项目，应当是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之间完成的事项。

3. 申报科技创新功能集聚板块（见附件1）的项目，建设周期原则上不超过两年，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实施完成。
四、项目申报和预审时间
2020年重点项目采取分批次评审的方式组织。

   （一）项目申报时间为2020年3月16日至6月30日。申报主体请登录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信息管理平台（http://czkj.sheic.org.cn/czkjtr/）在线填写申请书并提交证明材料。其中：除编号A04资助事项，在线填报项目时间为：3月16日9:00至6月30日17:00；编号A04资助事项在线填报项目时间为：6月1日9:00至6月30日17:00。填报时间以系统显示时间为准。临近截止时间系统拥堵，建议尽早提交，过时不予受理。
   （二）分园管理机构分批次项目初审时间为：

1.第一批：评审4月3日17:00前提交的项目。初审时间为4月7日至4月14日。4月14日17:00前完成在线填写审核意见，并生成推荐项目书面汇总表。

2.第二批：评审6月30日17:00前提交的项目。初审时间为7月1日至7月24日。7月24日17:00前完成在线填写审核意见，并生成推荐项目书面汇总表。
五、区级初审和推荐要求
1.是否符合申报要求。
2.是否符合园区发展导向。
3.申报材料是否完整。
4.是否提供符合要求的项目佐证材料、资格证明等。
5.择优推荐项目。
6.鼓励各分园所在区财政按不低于1:1安排配套资金。
六、材料报送

分园管理机构应分别于4月14日17:00前、7月24日17:00前将第一批、第二批加盖所在区政府公章的区级配套资金承诺函和项目推荐汇总表（在线生成）送交至上海科创办产业促进处（浦东新区张东路1158号3号楼615室）。
七、市级评审

上海科创办对经分园管理机构初审和区级承诺配套的重点项目组织评审。评审时，上海科创办将通过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查询企业信用状况，对申报单位有重大失信行为的，其项目不予评审。
 
附件：1. 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发展资金2020年重点项目指南

2. 分园管理机构联系表
上海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办公室

（上海市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0年3月11日

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发展资金2020年重点项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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